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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洁 王永杰

日前， 热播剧 《狂飙》

中 ， 钟阿四的扮演者韩笑

（含笑） 早年曾涉毒一事引

发关注， “狂飙修改删除涉

毒演员戏份” 等话题也随即

登上热搜。 尽管我国已有相

关法律法规对此作出严格规

定， 全社会也已达成 “零容

忍” 共识的背后， 暴露出各

地规定不一， 科学性、 规范

性、 统一性等都待提高， 表

明我国吸毒演艺人员禁演制

度亟待健全。

建立健全吸毒演艺人员

禁演制度具有必要性

演艺人员在享受百万流量带来的社会资源

的同时， 也应当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树立

正面的社会公众形象， 向社会弘扬积极的价值

观念。

一是“德艺双馨” 是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

者的一贯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代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对“德艺双

馨” 提出更高更新要求。 我们需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论述和指示精神， 包括核心价值观入法等最

新法治建设。

二是演艺人员吸毒行为在突破自身道德底

线的同时， 也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巨大的负面示

范效应。 吸毒演艺人员等公众人物吸毒复出，

多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造成极大的负面影

响。 例如， 近年来， 曾经吸毒的柯震东宣布拍

戏复出事件等引起社会很大争议， 负面效应比

较明显。

三是建立健全吸毒演艺人员禁演制度也是

践行禁毒工作相关法律、 规范的必然要求。 我

们需要加强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 科学治理， 推动新时代禁毒工作高

质量发展。 要始终坚持以对国家、 对民族、 对

人民、 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 把禁毒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 积极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条

件下毒情形势发展变化， 为保障城市安全、 维

护社会稳定、 促进人民安康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四是尽管国内对吸毒演艺人员禁演有两种

观点， 一种是认为对吸毒演艺人员应采取零容

忍的态度。 其理由是禁止吸毒演艺人员复出有

宪法原则支持， 且与 《禁毒法》 不矛盾； 即使

有矛盾， 《禁毒法》 亦应服从宪法。 另一种支

持给吸毒演艺人员复出的机会。 理由是法无禁

止皆可为， 且法律保障戒毒人员再就业不受歧

视的权利。 但共同点都是支持对其予以必要的

禁演惩戒。

五是相关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系统。 如全国

政协委员朱列玉等认为， 截至目前， 我国有关

吸毒演艺人员禁演的主要规定精神， 一是“不

得邀请”， 二是“暂停播出”， 至于有无可能、

何时可以复出， 以及何时可以重演重播， 则均

未涉及。 可见， 该类处理措施仍不足以遏制演

艺人员吸毒事件的复发， 甚至部分吸毒演艺人

员依然能够钻制度漏洞， 伺机复出。 至于在微

信等各类自媒体发达的今天， 很多演艺人员、

准演艺人员通过自媒体等途径演艺， 更是防不

胜防。

六是对于吸毒演艺人员而言， 禁止其参演

影视剧等活动有助于有效戒治毒瘾， 也可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负面舆论所形成的压力， 对其也

是另外一种保护。

因此， 全面建立吸毒演艺人员禁演制度具

有必要性。

建立健全吸毒演艺人员

禁演制度具有可行性

我国建立健全吸毒演艺人员禁演制度具有

可行性。

一是全国上下达成共识为吸毒演艺人员

禁演奠定了基础。 2014 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布 《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

于加强有关广播电视节目、 影视剧和网络视

听节目制作传播管理的通知》， 明确要求不得

邀请有吸毒等劣迹的演艺人员参与制作广播

电视节目， 暂停有吸毒等劣迹演艺人员主创

的电影、 电视、 网络剧等节目。 此后， 我国

部分地方性禁毒法规对涉毒人员文化市场禁

入制度进行规定， 如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的 《上海市禁毒条例》 首次在禁毒立法中建

立文化市场禁入机制。 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的 《山东省禁毒条例》 亦借鉴上海类似规定，

2021 年 《北京市禁毒条例》 也引入行业自律

机制规范。 上述法规、 文件的出台， 起到打

击吸毒演艺人员的效果， 如一些演艺人员因

吸毒戏份被删， 或遭片方换角重拍等， 为在

全国建立统一的吸毒演艺人员禁演制度奠定

了基础。

二是对吸毒人员禁演不损害其就业权。 我

国 《刑法》 第 37条之一规定了从业禁止制度，

司法实践中也有对性侵未成年人及内幕交易的

犯罪人适用禁业规定的案例。 可见， 从业禁止

本来就有法律基础， 禁止吸毒人员进入演艺行

业， 与损害其就业权是两个法律关系， 二者并

无关联性和必然性。

三是相关规定具有上位法依据。 我国 《宪

法》 第 21 条规定：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发

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鼓励和支持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 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

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 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

动， 保护人民健康。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 开展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增强人民体质。” 我国

《禁毒法》 第 3 条规定，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

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 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

律的规定， 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 此外，

我国 《刑法》 第 37 条之一规定了从业禁止制

度。 这些都体现出国家对公民身体健康的重

视， 以及对毒品等严重危险公民身体健康产品

的禁止态度， 为吸毒演艺人员禁演制度提供了

上位法律依据。

吸毒演艺人员

禁演制度的完善路径

结合全国政协委员朱列玉、 学者李芳等观

点， 应从基本路径、 基本原则、 基本机制、 操作

执行等层面， 逐步完善吸毒演艺人员禁演制度的

完善路径。

一是基本路径。 应高度重视建立健全演艺人

员吸毒禁演制度， 同步研究， 在行业自律、 法律

法规、 社会治理等层面， 分别建立健全相关规

范。 增强整合研究力量， 加大研究力度， 尽早制

定全国层面统一规范的制度。

二是基本原则。 应按照综合治理、自律优先、

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比例原则、保障权利等基本

原则制定相关制度规范。 综合治理即政府、社会、

家庭多元参与，将法治、教育和惩戒等多种方法综

合运用，通过事前预防、事中治理、事后监督全过

程推进，实现最终目标。自律优先是指可借鉴律师

职业强制加入行业协会和行业自律制度， 要求相

关演艺人员应当加入属地协会， 首先通过行业自

律、本人承诺等方式制定行业规范。依法依规要求

行业自律和其他法律规范都要符合法治精神，具

有合法规范。 公平公正是指要平等对待吸毒演艺

人员，不歧视、不放纵，程序公正、公开。 遵循比例

原则即对于吸毒演艺人员的禁演规定应当按照年

龄大小、主观犯意、情节轻重、客观危害、悔过表现

等综合判断制定操作规范， 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

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保障权利是

为保障相关主体程序性权利，应配套复议、 听证、

代理、 申诉等制度。

三是基本机制。应准确界定“禁演”的范围，明

确利益相关人及公司的连带责任， 依法对吸毒演

艺人员及其经纪公司进行问责查处。同时，可以通

过建立电子档案的方式登记并公开演艺人员信用

记录、污点记录、劣迹记录等个人信息，带动影视

剧组在选择演艺人员时，慎重审查其信用、污点记

录，严格考察其品性，以确保影视作品不吸纳污点

演艺人员进行演出。 此外，建议出台演艺人员“黑

名单”制度，对吸毒演艺人员参与但尚未播出影视

剧作品进行严格审查筛选， 对被列入黑名单的演

艺人员实行“一票否决”，按照具体情节令其中断

甚至终身不得从事公共演艺活动。

四是操作执行。一要增强文化行业执法职能，

对于违法、违规演出，用人，播放等违规违法行为

予以检查、处罚；二要规范相关用人部门的要求规

范，如采取不邀请、相关节目或商业广告不予播出

等限制性措施；三要鼓励依法举报监督。

总之， 全面建立吸毒演艺人员禁演制度， 既

符合禁毒法治精神， 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更符合运用综合手段系统性处理问题、 整体

推进禁毒工作。 （作者单位分别为华东政法大

学、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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